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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，保障师生员工人身

安全，维护教学、科研等工作的正常秩序，创建“平安校园”，

根据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

等有关规定和校内相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中的“实验室”是指全校开展教学、科研活

动的所有实验场所。实验室安全工作是学校安全稳定与综合治理

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包括实验室准入制度与项目安全审核制度

建设、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、实验废弃物安全管理、仪器设备

安全管理、水电安全管理、安全设施管理、实验室内务管理以及

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工作。创建安全、卫生的实验室工作环境是

各学院、各级领导以及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责任和义务。 

第三条  书记、校长是学校实验室安全责任人，全面负责学

校实验室安全工作。学校贯彻“以人为本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

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实行分管校长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；根据“谁

使用、谁负责；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落实分级负责制（以

学校与各单位签订的《校园安全工作责任书》为准）。 

第四条  各单位要定期组织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宣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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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丰富师生的安全知识，营造浓厚的实验室安全校园文化氛围，

提高教职工、学生安全意识。 

第五条  实验室安全工作是各单位和教职工年度绩效考核、

评奖评优的重要指标之一，并且实行“一票否决制”。 

第二章  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及职责 

第六条  学校成立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校实验

室安全管理工作。领导小组名单如下：  

组  长：史美君  别惠彬 

副组长：孟凡成  马  凯 

组  员（姓名按拼音排序）： 

宫秀萍  管秀君  郭晓东  韩清林  侯  军  姜  勇   

姜玉波  孔春花  刘涧秋  刘  锐  刘喜敏  刘晓兵   

刘雪峰  卢川英  商建军  沈艳东  王成光  王连威   

修景全  姚海臣  周秀民 

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日常管理工作： 

主  任：郭晓东  沈艳东 

成  员（姓名按拼音排序）： 

李  斌  杨  帅  王旭升  赵晟琪 

主要职责：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法

律法规，制定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责任体系；实验室安全管理工

作中的重要事项的决策和督查，筹措相关建设经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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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上级主管部门

相关要求，在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，组织开展

全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。其主要职责为：负责制订、完善全校

性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，及时发布或传达上级部门的有关文件；

指导、督查相关单位做好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管理工作，

做好危险化学品、大型机械等实验室的重点监管工作。每季度组

织实验室安全检查，并将发现的问题及时通知有关单位，或通报

有关职能部门，督促安全隐患的整改，必要时报学校实验室安全

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策。 

第八条  各相关部门要做好与实验室安全相关的工作：校园

建设办公室负责做好实验用房的安全性评估，建筑物消防、水电

安全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论证；教务处牵头负责做好教学实验

项目安全性评估及管理要求；保卫处牵头负责做好实验室防火防

盗、消防设施更新及消防通道管理要求，主要危险品管理要求；

后勤管理处牵头负责做好实验废弃物的规范化处置管理要求，学

院负责落实实验室安全日常管理、主要危险品监管、安全隐患排

查等工作。 

第九条  各学院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工作第一

责任人，全面负责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工作。其职责为：组织成

立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落实各具体实验室安全责任

人，建立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；制定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工作计

划并组织实施，加强实验室安全设施建设，排查安全隐患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4 - 

第十条  各学院的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的职责为：制定并落

实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方面各种制度规定、操作规程、应急预

案等，确立每个具体实验室的危险等级（高危/危险/普通），明

确安全责任人；在室内张贴安全制度和危险标识牌，配备必要的

应急设施和防护用品，实行实验室准入制度，组织本单位实验室

安全环保教育培训；组织、落实对本单位科研和实验项目安全状

况评价、审核工作；及时发布、报送实验室安全环保工作相关通

知、信息、工作进展等。组织、督促各安全责任人做好实验室安

全工作；每月组织实验室安全检查，做好安全隐患整改工作，对

工作不力的安全责任人报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研究，予

以责任追究。 

第十一条  每个实验室的安全责任人是该实验室日常管理的

直接安全责任人，其职责为：负责本实验室日常安全管理工作；

结合实验项目的安全要求，制定实验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；建立

本实验室危险品管理台账（试剂药品、剧毒品、辐射源、气体钢

瓶、病原微生物等）；根据实验危险等级情况，负责对使用本实

验室人员进行安全、环保教育和培训，对临时来访人员进行安全

告知；负责实验室内务整理和安全隐患排查。 

第十二条  在实验室学习、工作的所有人员均对实验室安全

工作和自身安全负有责任。实验室在使用过程中，教学、科研实

验项目指导老师为直接安全责任人。指导老师须遵循各项安全管

理制度，要求使用者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开展实验，配合安全责任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5 - 

人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，排除安全隐患，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所有进入实验室工作的师生员工需接受实验室安全知识培训，了

解实验室安全应急程序，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演练活动；知

晓应急电话号码、应急设施和防护用品的位置，掌握正确的使用

方法。指导老师要提高实验室安全责任意识，切实加强对学生的

教育和管理，落实安全措施；学生须严格遵守落实实验室规章制

度，配合实验室管理工作。临时来访人员须遵守实验室的安全规

定。 

第三章  实验室安全管理主要内容 

第十三条  实验室准入制度与项目安全审核制度 

（一）建立、落实实验室准入制度。各单位需根据本专业实

验室的特点，加强师生员工和外来人员的安全教育，建立、落实

实验室准入制度，通过相关部门或所在院部组织的实验室安全培

训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学习、工作。 

（二）建立实验项目安全审核制度。各单位要对存在安全危

险因素的教学、科研项目进行审核，尤其是化学、高温高热电器、

高速运转危险级别高的实验项目从严进行审核和监管，其实验室

应具备相应的安全设施、特殊实验室资质等条件。各单位的安全

审核结果须报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必要时报实

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研究。 

（三）建立实验室建设与改造项目安全审核制度。各单位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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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或批准同意新建、扩建、改造实验场所或设施时，应建立好

审核把关的工作流程，必须充分考虑安全因素，加强实验室使用

者和设计者、建设者之间的信息沟通，广泛听取意见，严格按照

国家有关安全和环保的规范要求设计、施工。施工过程中存在重

大安全隐患的须报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研究，同意后方

可施工。项目建成后，须通过安全验收、并完成相关的交接工作、

明确管理维护单位后方可投入使用。 

第十四条  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 

危险化学品是指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爆炸品、压缩气体

和液化气体、易燃液体、易燃固体、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、

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、有毒品和腐蚀品等。各单位要按照国家

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的相关规定，加强所有涉及危险化学品的教学、

科研和生产场所及其活动环节的安全监督与管理，包括购买、运

输、存贮、使用、生产、销毁等过程。特别要加强气体钢瓶、剧

毒品、易燃易爆、易制毒品的管理。对危险化学品库房必须按照

视频监控和防盗装置。 

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在出入库登记、领取、检查、清理过程中

切实做到规范化管理，认真执行双人保管、双人收发、双人使用、

双人运输、双把锁、双本账的“六双”管理制度，必须做到“四

无一保”，即无被盗、无事故、无丢失、无违章，保安全。 

第十五条  实验废弃物的安全管理 

后勤管理处做好实验室废弃物收集和处理的标准和管理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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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各学院不得将实验废弃物倒入下水道或混入生活垃圾当中；

实验废弃物要实行分类存放，做好无害化处理、包装和标识，按

照国家的相关规定，定时送往相应的收集点，由后勤管理处联系

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，废弃物严格按照国家环保部门的法律法

规进行处置。 

第十六条  仪器设备安全管理 

（一）各单位要加强各类仪器设备的安全管理，定期维护、

保养各种仪器设备及安全设施，对有故障的仪器设备要及时报修，

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和报修等要有记录。对冰箱、高温加热、高

压、高速运动等有潜在危险的特种设备尤其要加强管理；对精密

仪器、大功率仪器设备、使用强电的仪器设备要保证接地安全，

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，对服役时间较长的设备以及具有潜

在安全隐患的设备应及时报废，消除安全隐患。 

（二）各单位要加强仪器设备操作人员的业务和安全培训，

按照操作规程开展实验教学和科研工作。国家规定的某些特殊仪

器设备和岗位需实行上岗证制度。 

（三）对于自制自研设备，要充分考虑安全因素，并严格按

照设计规范和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设计和制造，防止安全事故的发

生。 

第十七条  水电安全管理 

（一）实验室内应使用空气开关并配备必要的漏电保护器；

电气设备应配备足够的用电功率和电线，不得超负荷用电；电气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8 - 

设备和大型仪器须接地良好，对电线老化等隐患要定期检查并及

时排除。 

（二）实验室固定电源插座未经允许不得拆装、改线，不得

乱接、乱拉电线，不得使用闸刀开关、木质配电板和花线，严禁

超负荷用电。 

（三）安全责任人在每次下班前要关闭房间水电，除冰箱以

外的仪器设备不得在无人情况下开机过夜；确需夜间连续用电，

使用人需向所在单位申请，经所在单位确认安全后方可夜间用电。

隐瞒不报的，学校将追究安全责任人和使用人责任。 

（四）化学类实验室一般不得使用明火电炉，如确因工作需

要且无法用其它加热设备替代时，可以在做好安全防范措施的前

提下向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，经现场审核取

得安全评估合格后方可使用。 

（五）实验室要杜绝自来水龙头打开而无人监管的现象，要

定期检查上下水管路、化学冷却冷凝系统的橡胶管等，避免发生

因管路老化、堵塞等情况所造成的安全事故。 

第十八条  安全设施管理 

具有潜在安全隐患的实验室，须根据潜在危险因素配置消防

器材（如灭火器、消防栓、防火门、防火闸等），烟雾报警、监

控系统、应急喷淋、洗眼装置、危险气体报警、通风系统（必要

时需加装吸收系统）、防护罩、警戒隔离等安全设施。学校根据

需要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，学院做好实验室安全设施的管理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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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其完好性，并做好维护记录。 

第十九条  实验室内务管理 

（一）每个实验室必须落实安全责任人，各单位必须将实验

室名称、责任人、危险等级等信息统一制牌，并放置在实验室外

醒目位置（危险等级牌放室内），便于督查。 

（二）实验室应建立卫生检查制度，保持清洁整齐，仪器设

备布局合理。要处理好实验材料、实验剩余物和废弃物，及时清

除室内外垃圾，不得在实验室堆放杂物。 

（三）实验室必须妥善管理安全设施、消防器材和防盗装置，

并定期进行检查；消防器材不得移作它用，周围禁止堆放杂物，

保持消防通道畅通。 

（四）各单位必须安排专人负责实验室钥匙的配发和管理， 

不得私自配置钥匙或借给他人使用；使用电子门禁的大楼和

实验室，必须对各类人员设置相应的权限，对门禁卡丢失、人员

调动或离校等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，办理报失或移交手续；各单

位必须保留一套所有房间的备用钥匙，由各单位办公室主任或实

验室主任保管，以备紧急之需。 

（五）严禁在实验室区域内吸烟、烹饪、用膳，不得让无关

的人员进入实验室，不得在实验室内进行娱乐活动。 

（六）按照专业性质的不同需要，要给实验人员配备必需的

劳保、防护用品，以保证实验人员的安全和健康。 

（七）实验结束或离开实验室时，必须按规定采取结束或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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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实验的措施，并查看仪器设备、水、电、气和门窗关闭等情况。 

第二十条  对以上条款未涵盖的实验室安全工作按国家有关

实验室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加强管理。 

第四章  实验室安全检查与整改 

第二十一条  加强实验室安全与卫生检查 

（一）学校、学院须建立实验室安全与卫生检查制度，学校

检查时间定为每学期期初和期末各检查一次，由学校实验室安全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。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

1. 实验室安全宣传教育及培训情况； 

2. 实验室安全制度及责任制落实情况； 

3. 实验室安全工作档案建立健全情况； 

4. 实验室安全设施、器材配置及有效情况； 

5. 实验室安全隐患和隐患整改情况； 

6. 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。 

（二）各学院应每月开展一次实验室安全与卫生检查，建立

实验室安全与卫生管理检查台账，记录每次检查情况；对发现的

问题和隐患进行梳理，分清责任并积极整改；每次检查结束后，

各学院须将检查结果形成报告，报送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，办公室汇总后以适当的形式进行通报。 

（三）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对全校

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监督和检查。被检查单位必须主动配合。对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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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学校规章制度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实验

室，办公室将予以通报并发出《整改通知书》，要求限期整改。

对于不整改或出现严重问题的实验室，将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和安

全责任人责任。 

第二十二条  安全隐患整改 

对安全隐患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不报或拖延上报。安

全责任人发现实验室存在安全隐患，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。

发现严重安全隐患或一时无法解决的安全隐患，须立即采取停止

使用并采取防范措施，主动向所在学院报告；对重大安全隐患，

学院须报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研究。 

第五章  实验室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

第二十三条  为创建平安校园，确保师生安全，切实落实学

校安全防范教育工作，防止校园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，及时处理

好各种突发事件，尤其是与实验室有关的各种安全紧急情况出现

时能得到妥善有效的处理，特制订安全防范应急预案，以防患于

未然。方案具体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防火安全预案 

防范预案 

1．严禁将火柴、打火机等火种和易燃易爆化学物品随意带

出实验室； 

2．实验室内使用酒精灯等火源必须在教师指导下进行，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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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违规操作； 

3．定期组织师生听取消防安全知识讲座； 

4．对学生进行自护疏散、教师进行消防器材使用及紧急状

态时切断电源、火源等演练； 

5．定期组织专业人员检修、补充消防器材。 

应急预案 

1．出现火警：立即组织有效扑救，切断电源、燃气源，防

止火势蔓延；若是小火教师应立即自救； 

2．若烟雾浓、火情大应立即命令学生取手帕或衣服捂住口

鼻，弯腰以行走方式，切不可跑，遇有阻塞时，应自觉停步，不

可向前拥挤，以免发生踩踏事故的发生，迅速组织学生从最近的

安全通道疏散（不得组织学生抢救）； 

3．在实施第一、第二条款同时，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，必

要时拨打 119火警电话，以求援助（火警电话必须讲清楚事发地

点、所处地域、方位、火情种类等）； 

4．及时组织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，必要时拨打 120 急救电

话； 

5．及时排查事故原因，尽快处理并上报相关部门。 

（二）用电安全预案 

防范预案 

1．组织对学生和教师进行用电安全知识辅导； 

2．严禁私自拆、卸电器及开关、插座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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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不得擅自从插座内引出电源接入其它用电器； 

4．组织学生进行用电安全防范知识讲座； 

5．定期检测电器是否漏电、触电保护器是否正常工作。 

应急预案 

1．遇有突发性触电事故立即切断电源（包括总电源）； 

2．遇有紧急情况立即用绝缘棒或非导电棒、棍击打，将触

电人员与电源脱离，不得用手拉触电人员； 

3．对触电受伤人员视情形及时组织自救或他救，必要时拨

打 120急救中心求援； 

4．及时向学校领导报告，以便组织施救； 

5．排查事故原因，及时处理上报。 

（三）危险化学物品使用安全预案 

防范预案 

1．对实验人员及学生进行化学危险品使用及其安全防护知

识辅导； 

2．严禁将实验室内物品擅自带出，学校积极做好防盗安全

工作； 

3．严禁将食物和零食带入实验室，并食用； 

4．有毒气体制取时，必须打开通风扇以及门窗，保持室内

空气通风； 

5．使用易碎玻璃器皿、刀片、危险化学药品等易造成伤害

的物品前后，教师和实验人员应重点强调安全教育，规范操作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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骤。 

应急预案 

1．遇有有毒气体扩散突发事件或学生在实验室食用零食引

发学生出现头痛、头晕等异常不适症状，①应立即关闭气源，打

开门窗通风，立即将其转移至阴凉通风处，呼吸新鲜空气，适当

活动等，并送医务室请医务人员观察其精神状况；②对出现昏迷、

抽搐等症状的危急伤员在采取紧急救护措施（人工呼吸、吸氧等）

的同时，立即送往医院或直接向 120急救中心呼救，并通知家长；

③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事故发生情况，以便决策；④较大事故应

及时排查事故原因，尽快处理，及时上报教育局； 

2．发现实验室仪器被盗，应立即报告学校领导；如有贵重

仪器或危险化学药品被盗，尤其是剧毒化学物品被盗或缺损，还

应立即将详细情况向公安部门报案，并尽快上报相关部门； 

3．发现学生带出实验仪器，应立即送学生处处理；如造成

一定伤害事故，上报校领导处理；事故严重者，必须详细上报相

关部门。 

（四）其它事故 

常见事故的处理办法进行，尽可能实时、实地解决： 

（1）洒在桌面上的酒精燃烧 

处理方法：立即用湿抹布或沙子扑灭。 

（2）浓酸流到实验台上 

处理办法：加氢氧化钠溶液→水冲洗→抹布擦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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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浓碱流到实验台上 

处理办法：加稀醋酸→水冲洗→抹布擦干。 

（4）浓酸沾到皮肤上或衣物上 

处理办法：立即或较多的水冲洗（皮肤上不慎沾上浓硫酸，

应立即用布拭去，再用大量的水冲洗），再涂上 3%—5%的氢氧化

钠溶液。 

（5）浓碱沾到皮肤上或衣物上 

处理办法：用较多的水冲洗，再涂上硼酸溶液。 

（6）眼睛里溅进了酸或碱溶液 

处理办法：立即用水冲洗，切不可用手揉眼睛，洗的时候要

眨眼睛，必要时请医生治疗。 

第六章  附 则 

第二十四条  实验室发生意外事故，所在学院应立即启动应

急预案，做好应急处置工作，保护好现场，并及时报学校实验室

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和保卫处，不得隐瞒不报或拖延上报。事故所

在单位应写出事故报告，报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和保卫

处，并配合调查和处理。 

第二十五条  各有关单位应根据本办法，并结合实际情况另

行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或管理规定。本办法未尽事项，按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执行。对因各种原因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的，将按照

学校相关规定予以责任追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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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实验室安全

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